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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合力捂好老人“钱袋子”
□本报记者 郝佳丽 李晗 见习记者 杨柳

◎聚焦

□本报记者 陈春艳

近日，通辽市奈曼旗公安局成功破获一起
公安部督办毒品目标案件。

2021年 9月 4日，奈曼旗公安局接到群
众举报线索，称有人在网上贩卖毒品。警
方立即对该网站进行重点布控，并顺藤摸
瓜，截获了发往奈曼旗的毒品包裹，内有冰
毒1.4克，寄件人一栏填写着“菜头”二字。

经民警反复核查，除了锁定包裹寄出

的地点外，始终没有查清寄件人“菜头”的
真实信息。民警敏锐地察觉到，包裹背后
一定有一条贩毒通道。经奈曼旗公安局逐
级上报，此案被公安部列为部督特大网络
制贩毒品案。

为了彻底查清毒品来源，摧毁毒品分销网
络，切断跨省贩毒通道，通辽市和奈曼旗两级
公安机关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从包裹寄
出地查起，远赴河北某市，全面收集证据。

专案组民警白天蹲守，晚上调取视频监
控，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3个月过去了，专

案组克服异地办案情况不熟和疫情影响等实
际困难，昼夜奋战，终于通过嫌疑人打车时的
微信付款记录，逐渐掌握了以“菜头”（张某）为
首的制贩毒犯罪团伙的相关信息。

2021年12月26日，专案组实施抓捕，30
名警力兵分五路，一举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
捣毁了制毒工场，缴获冰毒405克、冰毒半成
品200余克，缴获乙酸乙酯、二氯甲烷等制毒
原料52种、200余公斤，查扣反应釜等大量制
毒工具。

经查，犯罪嫌疑人张某为制毒找到了胡

某，胡某教授张某制毒技术，并列出制毒原料
及设备清单，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王某和白某
通过非法途径购买制毒原材料。毒资则是通
过虚拟货币进行交易，再通过网络平台多次流
转变现，手段隐蔽。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该
团伙分工明确，更换了3个地点。

通辽警方破获的这起部督毒品目标案件，
成功打掉一个集制造、贩卖、运输于一体的制
贩毒网络，斩断了由河北辐射江苏、浙江、贵
州、内蒙古等7省区的贩毒通道，实现了对毒
品犯罪的全链条打击。

快递包裹牵出网络贩毒大案
◎万象

“花式包装”假扮高大上，嘘寒问暖打
感情牌，夸大宣传声称包治百病，小恩小
惠“钓鱼”上钩……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
和无良商家费尽心机，一次次将黑手伸向
老年人的“钱袋子”，被曝光和查处的案例
不胜枚举。

这些案例背后，是老年人辛苦攒下的
积蓄血本无归，也是一个个令人心碎的故
事。老年人一旦受骗，不仅蒙受财产损失
和精神伤害，还会影响家庭和谐、社会安

定。因此，依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势在必
行，刻不容缓。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今年 4 月开
始，自治区启动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专项行动，吹响了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的冲锋号。

全区上下如火如荼开展这次专项行
动，剑指以老年群体为侵害对象的诈骗违
法犯罪，就是要强化法治对道德建设的促
进和保障作用，向全社会释放匡扶正义、

弘扬正气的强烈信号和鲜明导向，让尊老
敬老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就是要回应人民
群众呼声，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揪心事，守护
好群众的养老钱，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守护好养老钱，关键是让老年人自身
提高防范意识。具体来说，要通过新闻媒
体、宣传单等多种载体，让老年人知晓骗
子的诈骗手段，提醒老年人不要轻易相
信、轻易点击、轻易泄露个人信息。要警
惕上门推销，保持警戒心理，端正保健理

念，要警惕各种所谓的“讲座”，积极安装
国家反诈APP。如发现受骗，及时报警处
理。

打击养老诈骗犯罪是一项系统性治
理工程。除了加大司法办案力度，织密织
牢“防护网”，提高违法成本之外，让老年
人免于被骗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相
关部门要打好“组合拳”，让不法分子无空
可钻，共同推动构建起更加安全的老年友
好型社会。

打好防范养老诈骗“组合拳”
◎李晗

□本报记者 郝佳丽

“能入选‘后备员额库’我非常开心，我要多
学习、多请教，争取成为业务尖子，早日‘入额’。”
近日，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人民检察院“后备员
额库”评选会上，青年干警闫雪娇表态道。

今年以来，杭锦旗人民检察院在人才储
备、培养方式等方面积极探索，补短板、谋创
新、求实效，在全区检察机关率先推行“后备员
额库”工作法，有力破解员额检察官队伍衔接
不畅问题，提升检察官队伍素质和工作效能。

在推进“后备员额库”建设中，该院坚持严
把人员政治品行和能力素质关，确保每一名入
库人员政治坚定、品行端正。在能力素质审核
方面，采取干警素质大家评、业务数据晒出来
等方式，对参选人员业务能力进行全方位考
核，最终根据办案数量、质量和效率等指标优
先确定入库人员。

对于新入库人员，该院以提高后备员额检
察官业务素质、增强办案能力为核心，搭建了
在线自学考试平台，要求入库人员每日一练、
每周一考、每月一总结，不断巩固法律知识，并
结合工作实际开展“每周交流一次办案心得、
每月讨论一个主题、每季阅读一本好书、每半
年聆听一次讲座”活动，交流学习心得，探讨疑
难案件。针对年轻干警群众工作经验不足的
问题，推行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轮流值班制
度，在实践中提高应对疑难问题和做好群众工
作的能力。此外，要求新入库人员与员额检察
官师徒结对，广泛开展案例研讨、庭审观摩等
活动，让新入库人员在实践中提升综合素养，
成为司法办案的好苗子。

“员额检察官是司法办案的主要力量，我
们推行‘后备员额库’，就是要及早培养人才、
储备人才，让优秀青年人才尽早成长为办案骨
干，为检察事业发展贡献力量。”杭锦旗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淡鹏飞说。

“后备员额库”
为检察人才蓄能

□本报记者 白丹

“堤坝建起来，相当于给农田装上了‘保护网’，以后再
也不用担心发洪水冲毁农田了。”近日，包头市石拐区五当
召镇白草沟村村民激动地对石拐区委第一巡察组干部说。

石拐区委第一巡察组干部日前在白草沟村巡察走访
时，了解到村民们遇到一个棘手难题：农田旁边的河坝去
年被洪水冲毁，百余亩农作物面临被损毁的风险。

得知情况后，石拐区委第一巡察组高度重视，立即向
白草沟村党支部下发立行立改通知书，建议村委要第一时
间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随后，在村委会的协调
下，该村及时筑牢了堤坝，避免了村民的经济损失。

新一届石拐区委启动巡察全覆盖以来，区委巡察机构
做到“巡前做足功课、巡中下好功夫”，扎实推进对嘎查村
（社区）党组织巡察工作。巡察组深入田间地头、群众家
中，及时了解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围绕重点问题精准出
击，一批批群众关心关注的事项得以解决，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

在巡察厂汉沟村党支部时，巡察组走访发现，该村两
个村小组因灌溉井年久失修，无法保障村民春耕备耕灌
溉。巡察组及时督促该村党支部进行了井内清淤、管道疏
通、杂草清理，保障了村民的正常耕种。

在巡察新曙光村党支部时，巡察组走访发现，村民饮
水管道水流细，群众用水等待时间长，极不方便。巡察组
督促该村党支部开展整改工作，更换了100米管道及10
余个管道阀门，困扰村民多年的饮水难问题得到彻底解
决。

新一轮巡察中，石拐区委巡察组共实地走访1镇5村，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巡察干部就要用
脚步‘丈量’民意，真正把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放在心
上、抓在手上，用实际行动解决好群众遇到的难题。”石拐
区委第一巡察组组长张学慧说。

巡察解决群众烦心事

7月12日，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民警为等待办理业务的群众发放并讲解“进交管门、知全警事”宣传手册。“进交警门、
知全警事”是该所推出的放管服新举措，通过与户籍、出入境等警种加强沟通，并依托训练支队开展晨练晚学，让每一名民辅警熟知全警
种业务，最大程度提高服务水平。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进交管门 知全警事

近日，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干警深入自治区展览
馆、美术馆等场所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向群众宣传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等知识，提高群众防骗意
识。 本报记者 郝佳丽 摄

近日，额尔古纳市人民法院绿色农牧场巡回法庭干警
深入牧场，就一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进行现场调
解。图为法院干警正在勘查牧场。 高云鹏 摄

现场调解现场调解

宣传防骗知识宣传防骗知识

□本报记者 陈春艳

近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居民月某和张
某某先后将“廉洁奉公 一心为民”和“真诚贴心为人民 情
系百姓办实事”两面锦旗送到乌拉特中旗公安局办证大
厅。

事情要从今年 5月说起。该局在开展“三查一控”
工作中发现月某和张某某是无户老人。月某，60多岁，
耳聋语拙，表述困难。办证大厅民警张俊反复沟通后，
得知其女儿的手机号，通过其女儿，了解到老人是兴安
盟科右前旗人，早年带着女儿离家出走来到海流图镇，
已在当地生活了32 年，一直没有户口和身份证。母女
二人30多年没回过科右前旗，无法提供亲属信息，网上
也查不到月某的任何信息。但张俊并没有放弃，他与月
某所属户籍地公安机关取得联系，确认月某的户籍早已
被注销，要想恢复户口，必须给户籍地派出所提供材
料。于是，他多次到其现居住地派出所走访、核实情况、
调查取证，然后与其所属户籍地公安机关户政科协商，
最终帮助月某恢复了户口，并迁移至海流图镇，为其办
理了身份证。

张某某，青海人，在石哈河镇打工，因家庭变故等多
种原因离家出走，在乌拉特中旗流浪20多年，经查询户
籍早已被注销。为证明张某某的真实身份，办证大厅民
警多次与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公安机关民警通过
打电话、视频等方式沟通核实，又与石哈河派出所民警调
查取证，排除其在逃人员嫌疑。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公
安机关户政科的密切配合下，办证大厅民警帮助张某某恢
复了户口。

一点一滴诠释善意，一言一行温暖民心。一面面锦旗
既是群众发自内心的感激，也是对户籍民警工作的肯定。
乌拉特中旗公安局注重培养户籍民警过硬业务能力和认
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积极回应群众对户籍工作的新期待和
新要求，将户籍小窗口打造成为民服务大舞台。

困扰他们多年的户口办好了！

◎短评

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
“养老产品”……近年来，一些犯罪分子假借
“养老”之名实施诈骗犯罪，其性质恶劣、社会
危害性大，严重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家庭和
睦及社会稳定。

老人安则家庭安，家庭安则社会安。
为守好老年人的养老钱，今年，我区启动打
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印发《关于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自治区
党委政法委及公、检、法等相关部门立足职
能职责，全力出击，精准打击，最大限度挤
压骗子的行骗空间，切实保护老年人的合
法权益。

严厉打击养老诈骗

从4月上旬开始，一场持续半年的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在全区展开。自治区
公安厅迅速行动，在全区迅速掀起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犯罪强大攻势。为方便群众举报违
法犯罪线索，公安厅公布举报电话和邮箱，引
导群众积极举报，对以办卡、充值、投资等形
式预交高额费用，提前预定养老床位、照顾陪
护，以及假借投资“养老项目”名义，用“免费
旅游”“储值投资”等方式诱骗老年人预交高
额费用之类的诈骗犯罪，予以严厉打击。

5月12日，乌拉特前旗公安局接到多名
群众举报称，贺某某涉嫌养老诈骗。接到报
案后，乌拉特前旗公安局立即组织警力展开
侦查。经查，涉案贺某某于2017年至2018
年期间担任乌拉特前旗“老妈乐”店店长，以

“进店每人送1元免费体验保健项目”的宣传
标语吸引群众，并以高额回报、免费旅游作诱
饵，吸引老年人投资加入“老妈乐”。该店根

据老年人交纳金额，分成不同级别的会员，每
天以会员级别及消费产品数量进行返款，老
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目前，贺某某已
被乌拉特前旗公安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通辽市公安机关强化数据研判、重点摸
排，深挖彻查每一条线索。紧盯宣称“以房养
老”、代办“养老保险”等8类重点犯罪，并通
过警情梳理、网上监测、网下摸排，全面搜集
掌握，确保线索一条不漏。目前，接受举报线
索48条，办结率82%；全市16起刑事案件全
部告破，涉养老诈骗在逃人员全部归案，有力
震慑了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区公安机关坚持
宣传教育、依法打击、整治规范“三箭齐发”，
依法严厉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违法犯罪，切实
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推动溯源长效治理

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全区检察机关依法
能动履职，成立了由7个部门组成的专项行
动领导小组，制定时间表，明确任务图，出台
实施方案，争分夺秒推进专项行动走深走实。

全区检察机关全面摸排案件线索，汇总
整理了自2019年以来受理的涉及诈骗老年
人以及其他涉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提起公
诉案件1677件。检察机关对摸排时发现的
涉养老诈骗线索均作出了相应处理，形成依
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高压态势。

为确保依法打击取得实效，全区检察
机关采取“四个一”工作模式，即养老诈骗
案件一案一介入，一案一指导，一案一建
议，一案一总结。同时，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制发《全区检察机关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对全区检察机关目前在
办养老诈骗案件建立台账，实行案件数据
周报告制度，对在办案件进行动态管理，并
针对各环节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方面进
行一案一指导。

据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作厚介
绍，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全区检察机关共受理
涉养老诈骗案件32件、69人，涉案金额达4
亿余元。

下一步，全区检察机关将挂牌督办一批
重大养老诈骗案件，依法起诉一批重大养老
诈骗案件，全力追赃挽损；依托公益诉讼“朋
友圈”，与公安、市场监督等相关部门深化线
索摸排、信息共享等协作机制，打好专项整治

“组合拳”。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一级高级检察官杨树

林说：“目前专项行动已进入重点打击整治关
键阶段，我们要针对专项行动明确的重点监
督领域，特别是老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养老产
品虚假宣传等方面，认真研判监管漏洞，督促
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动溯源治理、长效治
理，坚决守好群众的养老钱。”

加大追赃挽损力度

在公众号开设专栏，发布宣传视频数百
个；编发简报50期，通过以案释法，帮助老年
人提高防范意识……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
区法院精准把握时效性，创新宣传形式，广泛
组织开展养老诈骗典型案例公开审判活动、
建立法官工作站等，大力宣传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专项活动。同时，全区法院公布举报邮
箱和电话，畅通举报渠道，对收到的线索建立

台账，及时组织开展线索核查、研判，在规定
的时限内核实、办理、反馈，有效回应群众诉
求。截至目前，全区法院收到交办线索案件
12件，均交由专人核查办理。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区三级法院快立
快审快结了一批社会影响大、关注度高的重
大案件。

5月 16 日，随着一声清脆的法槌敲击
声，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鄂尔多斯市
易享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王孝凯等人涉嫌
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重婚罪、
窝藏罪案依法进行了公开宣判。这是全国打
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以来，全区首例宣
判的涉养老诈骗案件。

经审理查明，2016年 11月至 2018年 5
月期间，易享城公司和王孝凯未经国家有关
部门批准，以众筹入股、免费养老、优惠购车
等名义，并以支付高额利息回报和赠送产品、
消费卡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宣传
并非法集资。该公司共向1600余名集资参
与人吸收资金3.62亿元，造成集资参与人直
接损失1.07亿元。

最终，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
人王孝凯依法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对其他被告人分别判处两年至三年三个
月不等有期徒刑。

目前，全区法院正在审理的涉养老诈骗
案件共16件，涉案金额24亿余元。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李玉山
说：“下一步，我们要集中开庭、宣判一批养老
诈骗犯罪案件，公布一批典型案例，加大追赃
挽损力度。”


